中钢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需求



一、工作范围：
维修、维护首都博物馆（包含分支机构及馆外库房）工作点所有所属计算机、工作站、复印机、打印机、一体机和与其相连接的附属计算机设备等（以下简称设备）。包含但不限于：计算机、工作站约499台，打印机、一体机、复印机等约113台。
二、服务内容：
1、保证采购人工作点所有计算机、工作站、复印机、打印机、一体机及其它附属办公设备（含鼠标、键盘、电源线、U盘、移动硬盘等）的正常运转，及时处理计算机、工作站、复印机、打印机、一体机及其它附属设备发生的各类软、硬件故障。
2、在计算机、工作站、打印机、一体机、复印机、扫描仪等设备出现故障时及时到场进行维修、维护（包括设备维修中配件的购置、更换，但不包括设备耗材）。
3、做好设备日常资料的登记、管理与更新。
4、用户操作系统及常用软件的安装、升级及更新等，按用户要求及时安装应用及补丁软件。
5、用户杀毒软件的更新、升级，时刻确保杀毒软件的版本最新；彻底查杀病毒，包括DOS下病毒；每周发布病毒预警报告。
6、定期巡检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供巡检报告。
7、对设备软、硬件进行检查、登记。检测系统运行情况，如出现异常，进行系统修复，不能快速进行修复的，与设备使用者协商约定修复时间，再按约定时间进行修复。
8、清理电脑垃圾文件、垃圾邮件及非法软件，优化操作系统。
9、清理启动配置文件以加快电脑启动速度。
10、重要文档和软件数据的备份。
11、调试外设连接，确保设备使用正常（如打印机、扫描仪、复印机等）。
12、检测局域网连接、资源共享及Internet共享功能是否正常。
13、硬件系统清洁维护与保养（包括硬件系统内外的物理清洁）。
14、对在维护工作中发现的不规范电脑操作提出改正建议。
15、对采购人员工进行相关培训。
16、硬件系统免费搬迁服务。
17、每月提交维护报告。
18、其它由采购人安排的临时性任务。

三、服务要求：
1、供应商应指派由采购人认可的至少2名维护工程师进行驻馆式服务，工作时间与首都博物馆正常工作时间同步，但节假日或采购人要求的其它时间，供应商应安排人员值班。工作地点为首都博物馆内、分支机构（白塔寺、智化寺、老舍纪念馆）及馆外库房（地址为北京市房山大石河京周公路北机电设备分公司院内）由采购人指定的工作点。
2、对发生故障的设备进行维修，一般故障应现场排除，如现场无法排除，供应商免费提供故障设备的取送服务。如现场工程师不能解决，供应商应委派后援技术人员予以保障，并应有应急处理预案。在首都博物馆有重大政治活动时，供应商应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服务。
3、在硬件维修过程中，原则上在规定的总金额内更换主板、硬盘、电源、内存等应使用原品牌配件进行更换，若要使用其他替代产品做维修更换的，须事先与采购人商定，维护及故障设备维修并能正常使用后，由采购人检测试用通过后再维护维修服务单上签字确认。在采购商品时，不得向采购人提供假冒伪劣产品和非正规渠道得来的软硬件产品，以及法律法规所禁止销售和使用的产品。
4、维护期间向设备使用者讲解设备使用保养知识，提醒设备使用者对设备内重要数据资料进行备份，为采购人设备使用者提供电话及网络在线技术支持。
5、供应商负责准备维护设备所需的软件及工具。
6、供应商应配备电脑维护人员、网络维护人员、打印机维护人员等涉及本项目的相关维护人员。
四、服务期限及地点：
服务地点：首都博物馆、分支机构（白塔寺、智化寺、老舍纪念馆）及馆外库房
服务期限：从2025年6月1日开始2年。
五、报价范围
[bookmark: _GoBack]报价范围应包括供应商为完成本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所应获得的全部工作报酬及支出的必要工作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员费用、来往交通费用、维修检测、安装、保险、劳务、管理、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以及供应商因此交易与第三方可能发生的各项费用。更换硬件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并已经包含在合同金额内，更换硬件的费用金额限定7万元（不含人工费），超出部分由甲方承担。除非双方另有约定，甲方无需为乙方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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